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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零星宣传制品项目
本项目主要内容为采购符合条件的供应商，为医院设计、制作、安装零星宣传制品。包括各类喷绘、展架、牌匾、旗帜、文创定制等，详见采购清单。
服务期限为本项目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内。
二、采购预算
总预算：人民币伍拾万元整（¥500000.00）。合作期内按实际产生费用结算。
三、采购标的需求
具体类目详见采购清单。产品设计、制作、分装、包装、运输等所产生的一切相关税费，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四、技术商务要求
（一）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要求
1.基本要求：产品应在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的基础上，符合采购方的要求，印刷无缺色、少字，粘贴部位牢固等，并按采购方要求进行分装、运输、送货、安装。具体要求详见采购清单。
2.设计服务：供应商应具备经验丰富的设计团队。其中具体对接物料设计工作的设计师不少于2名，均应具备不少于5年的平面设计从业经验，能够熟练使用adobe Photoshop、adobe Ai、CorelDRAW、CAD等设计软件。设计过程中产生的设计源文件（如cdr、psd等，应保留未转曲、未合并图层的可编辑版本），供应商应保存至少1年，并在采购方需要时在1个工作日内提供给采购方。
3.服务时效：在工作日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8小时的服务（覆盖上午8时至12时，下午2时至6时）。采购方提出需求后，供应商应在1小时内响应。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，供应商应安排人员值守或远程值班，确保在有临时工作任务时，可在2小时内响应。
4.送货服务：产品制作完成后，应送至采购方指定的地点（南宁市外高环范围内），并送货至指定房间，不接受仅送货至楼下。若产品通过快递运送，应选用顺丰快递或京东快递，不接受其他快递服务商。若属于同城派送，应选用顺丰同城或闪送、货拉拉（大件），不接受其他同城配送服务商。如同批次产品分为多个包装、包裹配送的，应先统一配送给供应商，供应商清点确认货品完整、完好后，再一次性运送至采购方指定地点。若产品性质特殊需要采用其他方式运输的，供应商应提前与采购方协商并取得采购方同意。
5.安装服务：已送货完成、需安装的货品积累至需要1名熟练工人约4小时的工作量后，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方指定的时间，安排工人上门安装。若该批次货品需要2名及以上工人相互配合，供应商应安排足以完成工作的工人数量进行施工。安装工作涉及高空作业方式的，施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证件（《特种作业操作证（高处作业）》），并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流程作业和做好安全防护。施工过程中所需使用的工具、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玻璃胶、钉枪、热熔胶、梯子等，安装工人应自备，或由供应商提供。当采购方有紧急安装需求时，即便待安装的货品量未达到半天工作量，采购方也应立即安排工人提供安装服务。安装应牢固、美观。
（二）商务要求
1.报价内容：供应商应对每项产品按报价表要求分别报价。价格应包含设计、制作、运输、安装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、食宿费、劳务费、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。
2.售后服务：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，供应商应免费更换，并按承诺的质保期提供免费质保服务。安装的产品因安装不当脱落、损坏的，供应商应免费修补或重新制作，并承担因此造成的责任
3.付款方式：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采购，按月验收结算。采购方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项目未按期完成或验收的，则采购方有权延迟支付当月费用。
4.违约责任：供应商不能按约定时间交付达到验收条件的货品或完成安装、维修的，每延迟1天，应支付1000元（人民币壹仟元整）的违约金。若产品货值大于1000元（人民币壹仟元整）的，违约金以货值计算。合作期内，供应商在一个季度内违约超过3次，或合作期内违约累计超过6次的，采购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
5.付款方式： 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采购，按月结算，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项目未按期完成，则采购方有权扣留当月费用直至项目完成后再支付。
五、其他
1.供应商应确保在项目履行过程中使用字体、图形、创意等，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。如有侵权，相关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。
2.因本项目形成的设计、图形等知识内容，其知识产权归采购方所有。未经采购方书面授权，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出售、出示或用于其他用途。项目验收后，供应商应在5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项目所有设计文件电子版移交采购方。



